
第二章 計畫整體進度及重要執行情形

一、 111年度投入經費

（一） 各計畫經費編列情形：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經費分類 投入經費（萬元）

內政部營建
署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經常門 107,498

資本門 68,329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國家濕地保育實施計畫
經常門 8,728.2

資本門 63.8

內政部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經常門 2,312

資本門 0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
體改善計畫

經常門 44,946

資本門 285,054

都市總合治水
建設計畫

經常門 1,000

資本門 5,336

經濟部水利
署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經常門 11,000

資本門 89,000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經常門 9,000

資本門 11,000

交通部
經常門 10

資本門 9,990

內政部
經常門 500

資本門 9,500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經常門 2,000

資本門 8,000

各縣市政府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

經常門 23,000

資本門 7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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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
署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計畫

經常門 288,715

資本門 1,010,769

合計 2,727,751

（二） 本領域總投入經費：

領域別 經費分類 投入經費（萬元）

土地利用 經常門 498,709.2

資本門 2,229,041.8

合計 2,7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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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年度優先計畫辦理情形

（一） 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

完成「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等水環境亮

點10處，營造親水空間 55.97公頃，透過水質改善及水

域生態與自然棲地環境風貌營造，結合周邊文史節點，

形成具有觀光、休憩、親水及保存原有生態多樣性之多

功能場域。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1.持續配合行政院「向山致敬」及「向海致敬」政策，

推動國家公園山屋整體改善，規劃於 113 年完成既有

山屋整建 19座、新建 11座，截至 111 年底已完成整

建 14 座、新建 7 座；另辦理國家公園海岸環境清

潔，111年度累積清理海岸長度2,517.5公里，共清運

園區計 1,073.68 公噸之濱海垃圾(包含 214.3 公噸資

源回收)。

2.為孕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基礎環境，簽署植樹造林

養護專案合作備忘錄，自 111 年起至 119 年於 5處國

家公園、1處國家自然公園與2處都會公園約135公頃

土地，種植約40萬棵樹；另為強化國家公園國際交流

合作，陽明山國家公園與韓國慶州國立公園簽署合作

備忘錄，建立臺韓國家公園事務合作與互惠交流機

制。

國家濕地保育實施

計畫

核定高雄市林園人工重要濕地、半屏湖重要濕地、關山

人工重要濕地及基隆市內寮重要濕地等地方級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該計畫並公告實施。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有關防洪、排

水及滯洪等檢討

111年度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件，計有 107案，均要求各都市計畫擬訂機關

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討實施辦法第 6條及第 7條規定

進行規劃及檢討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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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1.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工程補助作業：迄 111年

底本部補助及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機關

公開評選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計 58案，成功引進民間

廠商投資實施。

2.專責機構推動作業：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積極推

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及社會住宅相關業務。111 年間

計完成「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四小段公辦都市更新

案」及「臺北市信義區兒童福利中心 A1基地都市更新

案」等 2案公開評選出資人簽約作業，以及「臺北市

中正區成功段三小段 3地號等46筆土地及臨沂段一小

段 487-2地號等 43筆土地公辦都市更新案」等 3案公

開評選公告作業。

雨水下水道建設計

畫及都市總合治水

辦理易淹水地區及老舊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檢討規

劃，提升都市地區防洪保護標準，並納入總合治水措

施，降低排水系統負荷；另六都直轄市辦理「雨水下水

道即時水情監測系統建置計畫」，提升下水道水情即時

監測效能，以因應短延時強降雨之氣候型態。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完成流域治理增加保護面積30.30平方公里，施設堤防

護岸及排水路改善約34.32公里。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

善與調適計畫

完成中央管河川整體改善 27.22公里、中央管區排整體

改善5.96 公里、海岸侵蝕補償及調適改善 5.44 公里、

水利建造物更新改善與操作3,000座及中央管流域水岸

生態友善及地景營造完工19.9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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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與氣候變遷或氣候變遷調適之關連性

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調適之關連性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

境改善，以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以降低氣候變遷下水環境變化對生物多樣性

之衝擊。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國家（自然）公園為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針對

區內物種及敏感地區進行環境監測，維護所有可

降低暖化現象之自然資源；並復育棲地與環境景

觀，移除外來種，確保自然生態系統健全發展；

透過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計畫，

累積生物資源調查資料，透過生態旅遊及環境教

育活動之推廣，提供深具教育意義之遊憩體驗活

動，建立大眾瞭解自然、進而保育自然之環境意

識。

國家濕地保育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領域目標為「落實國土保育，促進國土

利用合理配置」，對應之調適策略為「建構國家

生態網絡」，採取之調適措施為「提升自然生態

系統氣候變遷調適能力」。濕地具吸納暴雨、降

低洪峰，具有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滯

洪等重要價值，並屬氣候變遷調適之一環，因此

藉由落實「濕地保育法」維持重要濕地零淨損

失，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

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強化自然生

態系統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即落實以自然為本的

解決方案。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

關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

討

本計畫係為「推動流域治理，降低災害風險，確

保國土安全」調適目標項下，「推動都市總和治

水」之調適策略中，「檢討與修正相關規定」之

行動計畫，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規劃作業程

序，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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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7條規定，內政部對於報部核定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件，均要求各都市計畫擬訂機關依上開

規定，對於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

情形，就都市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帶等事項進

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

制。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都市更新工作透過再造都市機能及適性運用市區

土地，積極改善市區生活環境品質，提升城市耐

災調適能力。

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及都

市總合治水

本計畫辦理易淹水地區及老舊都市計畫區雨水下

水道檢討規劃提升都市排洪量及容洪量，另建置

下水道水情監測系統，以掌握水情動態，降低極

端降雨致災衝擊。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

體改善計畫

增進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強化韌性並降低脆弱

度。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

適計畫

增進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強化韌性並降低脆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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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或措施如何融入氣候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之概念

計畫名稱 融入風險評估與管理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國家濕地保育實施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本計畫為因應氣
候變遷，藉由與相關部會合作，建構長期且系
統性濕地生態與社會人文等環境監測網絡，了
解氣候變遷對濕地生態系統之影響，落實以科
學數據進行風險管理之概念，以利濕地自然資
源與生態功能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維持生態
系統健全與穩定。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
關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
討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為因應氣候變遷
威脅，都市更新案鼓勵綠建築、耐震建築及退
縮建築規劃設計，並給予不同獎勵容積，鼓勵
都市更新基地導入永續建築規劃設計理念，與
環境共生，並協助提升整體都市耐災能力。

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及都
市總合治水

本計畫以地方政府提報之高淹水潛勢地區，作
為營建署優先補助改善執行目標。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
體改善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
適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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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無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本領域內相關計畫之差異
性

計畫名稱
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本領域內相關

計畫之差異性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無差異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無差異

國家濕地保育實施計畫

無差異。濕地具吸納暴雨、降低洪峰，具有水
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滯洪等重要價
值，並屬氣候變遷調適之一環，爰本計畫執行
原係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屬經常性業務，不會
因要提報調適行動方案，而有計畫執行之差
異。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
關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
討

無差異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無差異。都市土地完成都市更新開發作業後，
除有效提升土地運用效益外，導入之基地保
水、雨水貯留設施等綠建築永續規劃設計理
念，可望由點到面，協助城市面對氣候變遷威
脅。故氣候變遷調適情況對本計畫執行未具差
異性。

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及都
市總合治水

本計畫為因應極端降雨氣候型態，宣導地方政
府宜採用「都市總合治水」策略，除擴大排水
設施尺寸之治水方式外，採多元方式規劃如雨
水調節池、抽水站及導入低衝擊開發等方式，
調節分擔雨水下水道排洪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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